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
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
任何責任。

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91）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而作出。

茲 載 列 大 唐 國 際 發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本 公 司 」）在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網 站
（ 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師事務所關於大唐國際發
電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者權益變動的專項核查意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應學軍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2018年 3月 27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陳進行、劉傳東、王欣、梁永磐、應學軍、朱紹文、曹欣、趙獻國、張平、  

金生祥 、劉吉臻 * 、馮根福 * 、羅仲偉 * 、劉熀松 * 、姜付秀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权益变动的 

专项核查意见 

 

 

 

 

二零一八年三月 

 

 

 
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Hylands Law Firm 
http://www.hylandslaw.com 

 
北京总部电话：86-10 6502 8888     传真：86-10 6502 8866 
上海分所电话：86-21 5256 9939     传真：86-21 5256 9930 
南京分所电话：86-25 8682 7100     传真：86-25 8682 7103 
广州分所电话：86-20 3806 1168     传真：86-20 3806 1328 

 

  



 
 

 
 

第2页共13页 

 

释义 

在本《专项核查意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A 
A股 指 发行人在中国境内发行并可在上交所上市交易的以人民

币认购的内资股普通股股票 

A股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的发行期首日，即发行人书面通知
大唐集团支付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认购价款的缴款通知
日 

《A股认购协议》 指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之非
公开发行 A股股份认购协议》、《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之非公开发行 A股股份认购协
议之补充协议》及《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
大唐集团公司之非公开发行 A股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
议（二）》 

B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股、H股的行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 指 发行人拟向大唐集团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662,007,515股
A股股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 H股 指 发行人拟向大唐集团（或其指定的全资子公司）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2,794,943,820股 H股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发行人本次发行导致大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发
行人股权比例增加 

本所 指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经办本次发行并在须由律师出具的相关文件上签字的本
所执业律师 

D 
大唐集团 指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改制前公司名称为“中国大唐集

团公司”） 

F 
发行人 指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G 
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正） 

H 
H股 指 发行人发行的每股面值 1元、以港币认购可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交易的外资普通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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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股认购协议》 指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大唐海外（香港）有
限公司之非公开发行 H 股股份认购协议》、《大唐国际发
电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大唐海外（香港）有限公司之非公
开发行 H股股份认购协议之三方变更协议》及《大唐国际
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之非公开发行 H
股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海外（香港）公司 指 中国大唐海外（香港）有限公司（更名前的名称为“中国大
唐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R 
《认购协议》 指 《A股认购协议》及《H股认购协议》 

S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 

Y 
元 指 中国法定货币单位，即人民币元 

Z 
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专项核查意见》中不包括香港
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中国法律 指 中国现行有效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年修订） 

《专项核查意见》 指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者权益变动的专项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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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权益变动的专项核查意见 

 

致：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之专项法律

顾问，指派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中国法律相关规定，

就本次权益变动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引言 

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根据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依据中国
法律之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专项核查

意见。 

2、本所律师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所依据的中国法律主要包括：《公司法》、《证
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 

3、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本所律师对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事实情况，在遵循勤
勉尽责、诚实信用原则的前提下，实施了核查和验证，采用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面谈、

书面审查、实地调查、查询和函证等。本所保证本《专项核查意见》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专项核查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发行人已向本所承诺并保证，其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所
必需的书面材料及口头证言，所提供的全部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隐瞒、虚

假、遗漏或重大误导，所提供材料中的所有印章、签字均是真实的，且复印件与原件内

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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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法律问题专项核查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
审计、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也不对该等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作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6、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专项核查意见》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
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报送。本所同意发行人根据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及/或审批机构的审
核要求使用或引用本《专项核查意见》的相关内容，但在使用或引用时，不得因使用或

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所律师有权对有关本次发行项目申请文件的相关

内容进行再次审阅和确认。 

7、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发行人为本次权益变动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
意，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之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现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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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系发行人控股股东大唐集团认购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海外
（香港）公司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H股而发生。 

（一）发行人董事会审议批准 

1、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6年 11月 28日，发行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本次发行
相关议案，包括：《关于公司符合 A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 A股股票和非公开发行 H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以

及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相关董

事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和非公开发行 H股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
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及控股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相

关措施作出承诺的议案》、《关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就本次发行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

案》、《关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申请清洗豁免以及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需出具清

洗豁免文件的议案》、《关于成立独董委员会和独立委员会的议案》、《关于适时召开股

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议案》、《关于公司分红政策及三年
期股东回报规划（2016-2018年）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改<
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议案》等。 

2、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7年 1月 6日，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本次发行相关议
案，包括：《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H股股票认购对象涉及有关议案修改的议案》
（包括：《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和非公开发行 H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修订
稿）》、《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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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关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修订稿）》、《关于中国大唐

集团公司申请清洗豁免以及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需出具清洗豁免文件的议案

（修订稿）》、《关于成立独董委员会和独立委员会的议案（修订稿）》等）等。 

3、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7年 2月 9日，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本次发行相关议
案，包括：《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非公
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及控股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措

施作出承诺的议案（修订稿）》。 

4、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7年 3月 13日，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本次发行相关议
案，包括：《关于公司符合 A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修订稿）》、《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 A股股票有关事项涉及相关议案调整的议案》（包括：《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和非公开发行 H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二次修订稿）》、《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
议案（二次修订稿）》）、《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以及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同意非公开发行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及控股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措施作出承诺的

议案（二次修订稿）》。 

5、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7年 9月 20日，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调减
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投项目暨调整发行方案的议案》，同意调整后的《公司非
公开发行 A股股票和非公开发行 H股股票方案（三次修订稿）》、《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预案（四次修订稿）》、《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三次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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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行人授权董事决定 

2017年 3月 31日，发行人两名授权执行董事作出决定，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发行方案之规定，将本次非公开发行 H股的发行价格调整为每股 2.226港元。 

（二）发行人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2017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17年 3月 31日，发行人召开 2017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年第一次 A股
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7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如
下议案： 

1、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如下： 

(1) 《关于公司符合 A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修订稿）》；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和非公开发行 H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二次修
订稿）》；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4)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以及本次

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二次修订稿）》； 

(5)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6)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7)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及控股股东、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就相关措施作出承诺的议案（二次修订稿）》； 

(8) 《关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就本次发行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二次修订

稿）》； 

(9) 《关于公司分红政策及三年期股东回报规划（2016-2018年）的议案》； 

(10)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相关董事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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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股票和非公开发行 H股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及 

(11) 《关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申请清洗豁免以及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需

出具清洗豁免文件的议案（二次修订稿）》。 

2、2017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有关议案如下： 

(1)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和非公开发行 H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二次修
订稿）》；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3)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以及本次

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二次修订稿）》； 

(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5)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及控股股东、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就相关措施作出承诺的议案（二次修订稿）》；及 

(6)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相关董事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非公开发行 H股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 

3、2017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如下： 

(1)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和非公开发行 H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二次修
订稿）》； 

(2)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以及本次

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二次修订稿）》； 

(3)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及控股股东、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就相关措施作出承诺的议案（二次修订稿）》；及 

(4)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相关董事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非公开发行 H股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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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获得国资委批复 

2017年 3月 27日，国资委核发《关于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H股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7]177号），原则同意发行人本次发行
不超过 266200.7515万 A股和 279494.382万 H股股份方案，同意大唐集团以现金认
购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的全部股份，同意大唐集团或海外（香港）公司以现金
认购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H股的全部股份。 

（四）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2017年9月21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74号），核准发行人增发不

超过2,794,943,820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2018年3月12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44号），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2,662,007,515股A股。 

（五）本次发行的发行情况 

1、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的发行情况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的发行方案、《A股认购协议》，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向

发行人董事会确定的特定对象（即大唐集团）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的发行价格

不涉及履行询价程序。发行人、中信建投及招商证券于2018年3月13日向大唐集团发

出《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缴款通知》，确定本次非公开发

行A股的发行价格为3.47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的股份数量为2,401,729,106股，应

缴纳认购款共计8,333,999,997.82元。经核查，大唐集团已于2018年3月15日向中信建

投足额支付上述认购款计8,333,999,997.82元。 

2、本次非公开发行H股的发行情况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H股的方案、《H股认购协议》、《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关于

指定境外全资子公司参与认购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H股股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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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本次非公开发行H股向发行人董事会确定的特定对象（即海外（香港）公司）

发行。根据发行人两名经授权的执行董事于2017年3月31日作出之决定，本次非公开
发行H股的发行价格确定为每股2.226港元。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H股的方案、《H股

认购协议》之规定，发行人向海外（香港）公司发行H股的数量为2,794,943,820股。

经核查，海外（香港）公司已于2018年3月19日向发行人支付上述认购款计

6,221,544,943.32港元。 

二、本次权益变动符合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投资者若符合该条第二款第（一）项规

定，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

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
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相关投资者可以免

于提交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

记手续。 

经核查，本所律师确认： 

1、经非关联股东审议，发行人 2017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大唐
集团公司就本次发行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二次修订稿）》、《关于中国大唐集团公

司申请清洗豁免以及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需出具清洗豁免文件的议案（二次修

订稿）》，同意大唐集团免于发出股份收购要约及申请清洗豁免。 

2、 根据发行人 2017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7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和大唐集团及海外（香港）公司
作出的承诺，大唐集团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特定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
且锁定期为 36个月；海外（香港）公司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 H股特定对象，认购本次
非公开发行 H股的股票，且锁定期为 36个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权益变动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免于向中

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大唐集团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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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大唐集团无需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上

述发行完成后，大唐集团持有发行人的股份由 4,138,977,414 股 A 股变更为

6,540,706,520股 A股，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未发生变动，仍
为 8,738,600股 A股，海外（香港）公司持有发行人的股份由 480,680,000股 H股变更
为 3,275,623,820股 H股，大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海外
（香港）公司合计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包括 A股和 H股）数量合计由 4,628,396,014股
变更为 9,825,068,940股，持股比例由约 34.77%变更为约 53.09%，本所律师认为，大唐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符合中国法律的相关规定。 

本《专项核查意见》正本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